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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证券法》《律师法》，适应证券发行注册

制下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执业和监管的新要求，总

结近年来证券法律业务监管工作经验，中国证监会、司法部

对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

41号，下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就相关修订情况

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适应国务院取消对律师、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

务的资格审批监管新形势，证监会、司法部调整证券法律业

务监管思路，2007年 3月 9日联合发布了《管理办法》，并

于 200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管理办法》自实施以来，在

规范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发行、上市和交易等环节的法律业

务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深入推进，证券市场

法治化水平持续提升，特别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

革对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，有

必要对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和完善，以更好发挥律师事务

所作为证券中介机构的“看门人”作用，推动提升证券法律服

务水平，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指导思想和修订思路

《管理办法》修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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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指示精

神，完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监管制度，督促律师

事务所勤勉尽责执业，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合法合规“看门

人”作用，努力建设规范、透明、开放、有活力、有韧性的资

本市场。

《管理办法》修订的主要思路是：一是完整准确全面贯

彻新发展理念，落实《证券法》要求，总结提炼有益监管经

验，引导支持律师证券法律服务规范发展，在资本市场改革

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。二是坚持问题导向，体现推进全面依

法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需要，对部分不适应的监管规定进行

修改完善，切实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三是适应证券

市场注册制改革对律师事务所等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的要

求，强化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事中事后监管，细

化执业规范，严格责任查究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修订主要涉及几个方面的内容。

（一）拓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领域。近年来

律师提供证券法律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，修订后的

《管理办法》结合实践情况相应增加了有关业务种类，包括

首次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及上市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、向不特定合格投

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、非上市公众公

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；上市公司、非上市公众公司的信息

披露；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转板；公司（企业）债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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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及交易、转让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设立等（第六条）。

同时，为发挥律师专业优势，进一步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

露质量，修订后的《管理办法》明确了律师事务所可以组织

起草招股说明书；鼓励律师事务所在组织起草招股说明书

时，对招股说明书中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

息进行验证，制作验证笔录（第七条）。

（二）删除立案调查与业务受理审核挂钩的规定。《管

理办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，律师、律师事务所被立案调查或

责令整改期间，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暂不受理和审核该

律师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文件。该规定实施以

来，在强化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的激励约束，提升证券

法律服务质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由于其对证券市场运

行和律师事务所业务活动的牵连影响较大，已难以适应新的

形势需要，律师行业普遍呼吁取消该条款。考虑到近年来资

本市场法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，监管机制更加完善，通过

上述机制约束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的需求逐渐弱化，2023年

2月证监会发布的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

程序规定》（证监会令第 217号）删除了挂钩机制的有关规

定，本次修订《管理办法》也相应删除了这一规定。

（三）完善证券法律服务监管规定。为督促律师事务所

归位尽责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修订后的《管理办法》从

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了证券法律服务监管规定。一是增加从事

证券法律业务备案管理的规定，规定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

律业务，应当按照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和司法部备案（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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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）。二是增加律师事务所完成核查验证的工作要求。明确

律师事务所应当指派律师进行有关的核查和验证工作，未取

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工作人员只能从事相关的辅助工作（第二

十一条）。三是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，

定期报送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基本情况（第三十条）。四是

补充完善了行政监管措施适用的情形（第三十三条）。

（四）加强律师事务所建立健全风险控制制度的要求。

为提高证券法律服务质量，防范法律风险，修订后的《管理

办法》对建立健全律师事务所风险控制制度作了更加详尽的

规定，包括：建立健全分工合理、权责明确、相互制衡、有

效监督的风险控制制度，覆盖证券法律业务涉及的立项、利

益冲突审查等各个方面（第十条）；要求律师事务所风险控

制制度应当明确利益冲突审查、律师执业过程中所知悉的内

幕信息和未公开信息管理、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买卖证券、廉

洁从业等方面的具体要求（第十一条）；要求律师事务所应

当设立风险控制委员会或者承担风险控制职能的内部机构，

或者设置专门的风险控制岗位，负责证券法律业务的风险控

制工作（第十二条）。

四、公开征求意见情况

2022年 12月 9日至 2023年 1月 8日，证监会会同司法

部就修订《管理办法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间，

收到全国律师协会、安徽省律师协会、深圳市法学会、8家

律师事务所、2家证券公司和 10余名个人提出的多条意见。

社会各界总体赞同本次对《管理办法》的修订，我们吸收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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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了多数合理性意见。


